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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公示的规范进行，《通

知》也提出了具体要求：
限期完成信息公示 各物业项

目部应于12月13日前，补充完善
信息公示相关内容并上墙公示，接
受全体业主监督；

信息变更及时维护 相关公示
信息若存在变化，须在7日内完成
更新，确保公示信息与实际物业服

务基本信息相一致；
畅通业主监督渠道 支持业主

大会、业主委员会、业主对物业服
务基本信息公示开展多种形式监
管，发现信息公示不规范、不透明
等问题，可以向属地住房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反映情况；

加强专项督导检查 市、区两
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将对物

业服务基本信息公示开展常态化、
全覆盖的专项检查，切实加强对物
业服务基本信息公示的监督管
理。发现公示不规范的，责令限期
整改。逾期未改正的，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给予处罚。

记者 周科娜
通讯员 邢雪蕾 陈琪琪

信息变更须在7日之内完成更新

物业服务信息
俯瞰宁波。 刘波 摄

要让业主“看得见看得清”
11月 14日，记者从宁波市住建局获悉，该局日前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

物业服务基本信息公示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物业服务企业建立

统一、规范的物业服务信息公示展板，明确公示内容和方式，切实保障广大业

主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助推我市物业服务水平和质量提升。

今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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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4日，记者从宁波市住建局获
悉，为促进住房租赁企业诚信经营、规范服
务，维护住房租赁市场秩序，该局发出相关
通知，明确从今年12月1日起，对我市开展
住房租赁企业市场行为记录。

市场行为分为三类

据介绍，住房租赁企业市场行为包括
基础信息、良好行为和不良行为。

基础信息，是指住房租赁企业开业申
报情况、运营的租赁房源及租赁合同网签
备案等信息；

良好行为，是指住房租赁企业遵守相
关法律规定，受到各级政府、主管部门、行
业协会等奖励、表彰信息；

不良行为，是指住房租赁企业违反相
关法律规定，经各主管部门查证属实的违
法违规行为；

基础信息由宁波市住房租赁监管服务
平台（以下简称租赁平台）自动采集，良好
行为由住房租赁企业自行申报。

根据通知要求，各地住建部门应当依
托租赁平台，按照《宁波市住房租赁企业市
场行为记录表》对住房租赁企业的各类市
场行为进行归集，特别是对日常管理、巡查
检查、投诉及信访处理中发现的不良行为
进行记录并建档留痕，做到可查可溯。

对于跨区域经营的住房租赁企业不良
行为，可以由企业注册地或房屋所在地的
住建部门进行记录。

不良行为记录有效期3年

住房租赁企业不良行为记录的有效期
为3年，从不良行为记录之日起计算。

有不良行为的住房租赁企业具有主动
改正违法违规行为，消除不良影响等情形
的，可以向记录不良行为的住建部门提交
书面修复申请。经记录部门认定后，不良
行为记录的有效期缩短为1年。

住房租赁企业的市场行为记录，通过
宁波市房产交易信息服务网、服务窗口等
途径向社会提供查询服务。

有这些情况，列入风险警示企业

通知指出，对于在租赁平台连续6个月
无挂牌或无租赁合同网签备案且未向主管
部门报备理由的住房租赁企业，列为异常
经营企业，提醒群众谨慎选择。

对于有下列情形的住房租赁企业列为
风险警示企业，提醒群众防范风险：

1、拒不履行开业申报、租赁合同网签
备案等要求；

2、发布虚假房源信息；
3、存在“高进低出”“长收短付”等高风

险经营行为；
4、采取暴力、威胁等手段强制驱赶租户；
5、恶意克扣租金押金；
6、未按合同约定，强制上涨租金或多

收押金；
7、以隐瞒、欺骗、强迫等方式要求承租

人使用租赁租金消费贷款或以租金分期、
租金优惠等名义诱导承租人使用住房租金
消费贷款；

8、拒不落实资金监管的轻资产住房租
赁企业；

9、经相关部门认定需要列入风险警示
的其他行为。 记者 周科娜

根据《通知》要求，物业服务企
业应当在物业服务区域显著位置
公示下列信息并及时更新：

物业服务企业基本情况，须公
示营业执照、物业服务企业本年度
市级信用等级、物业服务企业投诉
电话；

物业项目经理基本情况，须公
示姓名、照片、联系方式、物业项目

经理本年度市级信用等级；
物业服务事项和标准、收费标

准和方式，须公示完整的物业服务
合同（合同内容较多可通过二维码
展示），物业项目服务电话；

环境卫生保洁、绿化养护等专
业性服务组织的基本信息，须公示
单位名称、负责人姓名及联系电
话、服务事项和标准、作业人员姓

名及联系电话；
电梯、消防、监控等设施设备

维修保养单位的基本信息，须公示
单位名称、维保资质、服务事项和
标准、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开展专有部位的保洁和绿化
养护、户内维修、社区养老、生活
等其他特约服务内容和收费标
准。

1 今后这些信息都要公示

住房租赁企业
有这些情况
列入风险警示！

《通知》要求规范信息公示设
施，按照美观、规范、实用的基本
原则在物业管理区域内的显著位
置设置物业服务信息公示展板，
包含物业服务信息栏、物业服务
收费信息栏和外包单位与维保单

位信息栏内容。
相关公示信息若存在变化，可

采用插卡式设置，方便及时更新。
公示展板模板可通过市住建

局官网、市物业管理协会公众号下
载或者咨询属地物业主管部门；

同时鼓励创新公示渠道，在公
示展板的基础上，倡导和鼓励各物
业项目部可以通过微信群、微信公
众号等多种方式进行物业服务基本
信息公示，让业主应知尽知，切实保
障广大业主的知情权、监督权。

2 公示方式有这些要求


